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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 2025年从江西中医药大学选调
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公告

为进一步加强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，引进一批我省经

济社会发展急需的高素质专业化优秀年轻干部人才。经研

究，决定面向江西中医药大学选调 2025年全日制应届优秀

大学毕业生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:

一、选调对象及计划

2025年全日制应届大学毕业生（不含定向培养生、委

托培养生，以及成人教育、在职攻读学历学位人员和独立

学院毕业生），其中，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

各要有一定的比例。本科生仅限本校四星级和五星级专业

的毕业生报考；研究生仅限本校省一流学科所涉专业的毕

业生报考（不含潜力发展学科）。具体专业目录见附件。

初定选调计划数 3名。具体选调计划数根据实际情况适

时调整。选调计划分配到校，考生只在本校范围内竞争。

二、选调资格条件

突出政治标准，注重选调质量，强调综合素质。选调

对象必须符合《公务员录用规定》报考资格条件，同时还

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。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

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深刻领悟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

义、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

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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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高度一致。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有理想抱负

和家国情怀，甘于为国家和人民服务奉献。服从组织安

排。

2.品学兼优。有理想、敢担当、能吃苦、肯奋斗，敢于

斗争，严守规矩，作风朴实，诚实守信，身心健康。具有

一定的社会实践能力、组织协调能力、人际沟通和语言文

字表达能力。专业知识扎实，学习成绩在班级或专业排名

前 20%。

3.具备以下 4 项条件之一：

①中共党员（含预备党员）；

②最高学历期间获得校级及以上“三好”学生、优秀毕业

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团干部、优秀党员、优秀团员等

称号或校级二等及以上奖学金；

③最高学历期间担任班长、团支部书记、副班长，校

院系党支部委员，校院系学生会（研究生会、团委）中层

副职及以上职务，且任职时间满 1个学年以上（任职时间截

至 2024年下学期）；

④具有参军入伍经历人员。

高等教育就读期间，获得国家奖学金、省部级奖学金

或省部级以上“三好”学生、优秀毕业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优

秀团干部、优秀党员、优秀团员等称号的同等情况下优先

选调。

4.2025 年全日制应届本科及以上学历，获得相应学

位。本科生须为第一批次本科录取，博士、硕士研究生的

本科学历也须为高考当年第一批次本科录取。博士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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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、硕士研究生、本科生取得相应毕业证和学位证时间截

至 2025年 7月 31日，若因毕业论文答辩等原因需延迟毕业

的，博士、硕士研究生取得相应毕业证和学位证的时间可

延至 2025年 12月 31日，超出规定时间则取消选调资格。

5.年龄条件。本科生年龄不超过 25周岁（1999年 8月

1日以后出生），硕士研究生年龄不超过 28周岁（1996年

8 月 1 日以后出生），博士研究生年龄不超过 32 周岁

（1992年 8月 1日以后出生）。

在校期间有违法违纪违规行为、学术不端和道德品行

问题的，不得作为选调对象。

三、选调程序和时间安排

（一）报名推荐

1.人选报名。报名时间为 10月 24日 8:30至 10月 30日

17:00。符合条件的学生，可在报名时间内登录江西人事考

试网（http://www.jxpta.com/），下载并如实填写《江西省

2025年选调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报名推荐表（省内高

校）》，向所在院系党组织报名。

2.组织推荐。院系党组织根据选调政策和考生在校表

现，对报名人选进行资格初审，从中择优推荐到校党委。

校党委根据“好中选优”的原则，从院系推荐人选中按照选调

计划数 4倍的比例择优推荐，在报名推荐表上加盖公章后，

并报送江西省委组织部。

3.资格复审。江西省委组织部对学校推荐人选进行资格

复审，审查合格的人选名单反馈给学校，由学校通知复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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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的考生扫描或拍照报名推荐表上传至报名系统。报名

截止时间为 10月 30日 17:00。

资格审查贯穿选调工作全过程。

（二）笔试和面试

江西省委组织部组织符合选调条件的考生统一参加笔

试、面试，各 100分，合计 200分。笔试和面试具体时间、

地点另行通知。

1.笔试。采取闭卷考试的形式进行。

2.面试。笔试后，原则上按照选调计划数 2倍的比例从

高分到低分确定入闱面试名单，确定入闱面试名单时，如

遇末位同分情况，一并入闱面试。

（三）组织考察

面试结束后立即组织考察。江西省委组织部根据选调

计划数，按照总成绩（笔试与面试成绩之和）从高分到低

分差额确定考察对象。确定考察对象时，如遇末位总分相

同的情况，一并入闱考察。

（四）签订协议

考察结束后当场签订协议。考察合格的人员，由江西

省委组织部与其本人签订高校毕业生三方就业协议。因特

殊原因不能当场签订三方就业协议的，先签订《选调意向

承诺书》。差额考察人选先签订《选调意向承诺书》，待

补录后再签订三方就业协议。

选调人员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取得毕业证和学位证的，

选调关系自动解除。

（五）组织体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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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省委组织部统一组织体检，体检工作严格按照公务

员录用体检标准进行，体检不合格的，选调关系自动解

除。体检时间地点另行通知。

（六）人选补录

在选调人选公示前，如有拟录用人选毁约或取消选调

资格，则按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递补差额考察人选。

（七）人选公示

由各高校对选调人选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5个工

作日。

（八）录用分配

选调人选确定后，综合考虑人选的籍贯、学历层次、

所学专业等因素，进行统筹分配。博士研究生一般录用到

省直单位或南昌市、九江市、赣州市等市直单位；硕士研

究生一般录用到市直单位或县（市、区）直单位；本科生

统一录用到县（市、区）直单位。鼓励选调生自愿分配到

乡镇（街道），在基层一线锻炼成长。

四、有关政策

1.试用期管理。选调生实行一年的公务员试用期，试用

期满考核合格的，办理转正定级手续，博士研究生任二级

主任科员，硕士研究生任四级主任科员，本科生任一级科

员，同时签订《选调生最低服务期协议书》（在江西省最

低服务期为五年，不含试用期）；不合格的，取消录用资

格。转正定级后的选调生给予一次性安家费补助，其中博

士研究生每人 8万元、硕士研究生每人 5万元、本科生每人

2万元。对违反最低服务期协议的选调生，安家费补助须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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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。分配到市级及以下机关的选调生，可享受当地人才引

进的相关优惠政策。

2.岗前培训。选调生录用后，省委组织部统一组织参加

岗前培训。

3.基层锻炼。选调生试用期满后，统一到基层锻炼 2年

时间，所在单位不得延期选派或提前调回，其间不得借调

或交流到上级机关。其中，录用到省直单位的选调生，第

一年到村任职，第二年可到乡镇（街道）锻炼。录用到市

级及以下机关的选调生，统一到村任职 2年。选调生在村任

职期间，履行大学生村官有关职责，按照大学生村官管

理。

4.锻炼期满考核。选调生基层锻炼期满后，将进行考

核，并组织“二次选岗”。根据考核情况，对表现优秀，适合

从事基层领导工作的，及时选拔到基层领导岗位上；适合

从事党政机关工作的，回到选调生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工

作。

本公告及其他未尽事宜由江西省委组织部负责解释。

政策咨询电话：0791-88901104

技术咨询电话：0791-12333

附件：省内高校星级本科专业和“省一流学科”专业目录

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

2024年 10月 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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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10所省内高校星级本科专业和“一流学科”专业目录

学校

星级专业 一流学科

四星级 五星级
学科名

称
所涉专业

江西中医药

大学

中药制

药、针灸

推拿学、

生物医学

工程

中医学、

药学、中

药学

中药学 中药学、民族药学、中药

中医学

中医内科学、针灸推拿学、中医外科学、中医骨伤

科学、中医妇科学、中医基础理论、中医五官科

学、中医临床基础、中医养生学、方剂学、全科医

学（中医，不授博士学位）、中医翻译学、中医诊

断学、中医儿科学、中医护理学、中医文化学、中

医医史文献、中医肛肠病学、中西医结合基础、中

西医结合临床


